鹤岗市南山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2026—2030年）

（征求意见稿）

第1章 规划总则

（一）规划目的
为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部署，健全南山区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布局，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依据《民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民函〔2025〕36号）、《黑龙江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黑民函〔2025〕105号）等文件，并结合我区实际人口结构、养老需求，特编制本专项规划。
（二）基本原则
1. 以人为本，需求导向原则
聚焦老年人多元养老需求（含失能、独居、高龄等特殊群体照护需求），结合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年龄结构、居住分布等特征，精准锚定设施配置缺口。差异化规划设施类型（如助老餐厅、康复护理型设施、日间照料中心等）与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设施向需求集中区域倾斜，避免资源错配，确保设施供给与实际需求高度契合。
2. 因地制宜，优化配置
立足辖区街道密集、居住集中的发展实际，以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网络为核心，统筹整合养老服务设施资源，重点补齐老旧小区、人口密集区域设施短板，依托社区阵地、闲置公共资源盘活存量空间，提升设施覆盖密度与服务可达性。兼顾不同街道功能定位与人口分布特点，实现设施布局与区域发展水平、老年人口分布相适配，破解局部区域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
3. 底线约束，适度前瞻
基于人口老龄化长期发展趋势，兼顾当下供给保障与未来增长需求。严格落实养老设施用地预留要求，为后续扩容、升级预留充足空间；同时注重存量设施挖潜改造，通过整合闲置房产、优化现有设施功能等方式提升利用效能。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术迭代趋势，建立设施布局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养老服务设施能够持续适配老龄化进程与老年人需求变化，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
4. 统筹协调，深度衔接
强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推动与医疗卫生、教育、公园绿地、综合交通等相关专项规划的深度衔接与协同联动。建立跨领域协调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促进政策协同、资源整合与工作联动，确保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与城市功能配套、公共服务网络有机融合。避免规划冲突与资源浪费，凝聚多方发展合力，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的综合服务效能与可持续运营能力。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南山区行政辖区内4个街道（铁东铁西街道、六号街道、大陆富力街道、麓林山街道）所下辖的11个社区，全面覆盖辖区全域养老服务空间，确保规划无死角、服务全覆盖。
（四）规划期限
本规划的期限为2026—2030年。规划基期年为2026年，规划目标年为2030年，近期着眼至2027年。
第二章 现状排查
（一）老年人情况排查
南山区老年人占比超22%，老龄化严重。其中高龄、独居、空巢及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偏高，养老照护、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多元需求突出，人口老龄化呈现速度快、程度深、需求集中的特征。
（二）设施排查
截至2025年末，南山区拥有街道养老服务中心5个，社区养老服务站点11处，经营性养老机构21家。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44.26张，设施覆盖度广，但功能完备度不足，部分老旧区域设施短板明显，专业养老服务供给能力需进一步强化。
第三章 发展目标
（一）规划思路
重点建设区级公办养老机构、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三级养老服务设施，贯通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全面构建“公办兜底保障、民办专业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同步规范提升经营性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形成覆盖全面、功能互补、优质高效的养老服务格局。
（二）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部署要求，全面提升养老服务管理与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养老服务需求，构建与南山区养老服务设施基础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质量，规范设施规划、建设与审批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完善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加强执法监督，构建多层级的治理体系，为南山区养老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社会目标。
（三）规划目标
加快推进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范经营性养老机构的建设与管理；构建智慧养老管理信息平台，合理保障南山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需求。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整合现有资源、完善政策体系、构建服务网络、创新管理机制、强化人才支撑等措施，优化全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补齐街道和社区养老服务短板，着力构建方便可及、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到2030年，全区将全面形成覆盖全域、功能完善、服务优质的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第四章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
（一）设施布局总体原则
就近供给，邻近老年人集聚区。根据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特点，聚焦老旧小区、人口密集社区等养老需求核心区域，优先布局养老服务设施，确保老年人步行15分钟内可达基本养老服务场所。复合利用，提升用地使用效率。鼓励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文化活动站、卫生服务站兼容建设，充分盘活闲置公共房产、存量用地，复合承载多元服务功能，补足设施短板，提高土地与空间利用效能。医养结合，基础配套设施齐全。强化无障碍通行设施规划建设，深化医养深度融合，优先选择邻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机构的地块布局养老设施，开通医疗服务绿色通道，实现医疗与养老服务无缝衔接。公益优先，保障设施用地供给。精准对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成果，优先保障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需求，明确设施建设标准与管控要求，确保设施供给稳定可靠。
（2） 区级公办养老机构
为整合区域内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等各类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计划在“十五五”期间，位于南山区跃进路90号建设一家提供特困供养、康养服务、失能老人照护等服务的机构，建设床位100张，建设面积5000平米。并依托区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综合养老服务平台，配置辅助器具、智慧安防、健康监测等必要的设施设备，打造区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中心。
（三）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布局
[bookmark: _GoBack]聚焦老年人生活照料、助餐助浴、助医助行、精神慰藉等核心需求，统筹整合辖区养老、医疗、文化等资源，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实现老年人在家门口无缝转接、整合式综合照护。根据辖区4个街道老年人口规模、服务辐射范围，规划期末实现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共建设或改建4家，其中保留现有养老服务中心并升级改造；依托存量资源改建或新建，确保每个街道至少拥有1家功能完善的养老服务中心。
（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布局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选址需符合交通便利、安全卫生、环境适宜要求，优先邻近社区卫生服务站、公共绿地、文化活动场所，避开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储运区域；充分挖掘闲置社区阵地、商铺等资源，降低建设成本，提升设施利用效率与服务便捷性。
南山区共辖11个社区，目前已完成建设养老服务站的社区9个，正在建设的社区1个，剩余1个社区通过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及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分步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预计2028年底实现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全覆盖，2030年全面提升设施服务功能与运营质量。
（五）民办养老机构布局
遵循“机构跟着老人走、服务适配需求变”原则，结合辖区老年人口增长预测、老年人活动特征及专业养老需求，规划期末南山区共布局民办养老机构21个，其中民办非企业养老机构7个、工商性质养老机构14个，总养老床位数达1098张，重点提升失能照护、康复护理、认知障碍照料等专业服务能力。若规划外确需新增经营性养老机构，需严格按照行业规范建设，床位设置需满足每10-12平方米用地面积配置1张养老床位的标准，同步落实消防安全、服务质量等管控要求，确保设施合规、服务达标。
（六）近期重点建设任务
设施建设类：近期规划改建或新建1个街道养老服务设施，为铁西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改建1个社区养老驿站，即西联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以快速补齐近期设施短板。
服务能力提升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请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承接为辖区困难群众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服务内容，聚焦老年人群，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针对经济困难、失能半失能、高龄、孤寡、独居等重点老年人群体分类提供精准兜底与适老化改造，实行清单动态调整。
医养结合类：推动所有养老机构与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签订长期医疗合作协议，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实现入住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100%；为失智失能、高龄等重点老年人群体建立专属健康档案，覆盖率达100%，定期提供体检、慢病管理、康复训练、健康咨询等个性化健康服务，深化医养融合服务实效。
第五章 实施保障
（一）政策保障
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布局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优先保障设施建设用地需求；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有效落实；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设施建设和运营。
（二）资金保障
加大区级财政投入力度，将养老服务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重点支持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运营补贴及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积极对接国家、省级政策，全力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养老服务专项补助等资金支持；健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筹资”机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捐赠支持养老事业，拓宽资金筹集渠道，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三）人才保障
建立养老护理员岗前培训、在岗轮训、技能等级评定一体化制度，实现从业人员培训率100%，护理员持证上岗率达到60%，全面提升养老服务专业能力。


	— 1 —

